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推进

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6〕2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能源局各有关派出监管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

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全面推进输配电

价改革试点，加快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体系，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在目前已开展 18个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基础上，进一

步提速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2016年 9月在蒙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河南、海南、甘肃、青海、新疆等 14个省级电网启动输配电价改革试点。2017年在西藏

电网，华东、华中、东北、西北等区域电网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二、加强输配电价重大问题研究。结合各地电力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加快建立独立输配电价

体系，重点就电网投资、电量增长与输配电价关系，分电压等级、分用户类别归集核算输配电成本，

妥善处理政策性交叉补贴，保障电力普遍服务，建立健全电网企业监管长效机制，建立电网企业投资

后评估制度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引导电网科学、有序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电网企业配合做好输配电价改

革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5〕1849号）要求，详细整理、认真审核电网企业上报的资料，

建立和完善输配电成本、价格数据库，并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三、有序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结合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特别是电力交易市场建设、有序放开发用

电计划的进程，逐步扩大市场形成上网电价、销售电价的范围，研究建立电力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和监

管办法，探索建立市场电价监测预警办法，促进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四、电网公司做好配合工作。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要指导各区域、省级电网配合做好输

配电价改革试点相关工作，客观、真实提供电网成本、投资、电量等信息及证明材料。已经开展输配

电价改革试点地区的省级电网企业，要以 2015年实际经营情况为基础，2016年 10月底前，向当地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申报各类用户间电价交叉补贴的数额，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后，2016年 11
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五、确保工作进度。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确保按期保证质量完

成工作。2016年 4月进行试点的 12个省级电网，相关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成本监审工作结束后，认

真测算当地电网输配电价总水平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标准，2016年10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华北电网输配电价测算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直接组织实施，国家能源局华

北监管局和相关省级价格、能源主管部门做好配合工作。本次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 14个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要参照已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省份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拟定

适合当地电网特点的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 11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同

时，根据成本监审结果，科学、合理测定当地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总水平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标准，

原则上 2017年 3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 9月 19日


